
 

元智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獎懲要點 
 

97.01.16 96 學年度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

103.12.31 103 學年度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為鼓勵住宿學生參與宿舍自治，培養其處理公共事務之能力，同時提升學生宿舍之生活

品質，爰依「元智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會組織章程」第十九條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擔任學生宿舍自治會（以下簡稱宿自會）幹部需依培育與考核流程圖（如附件），完成

學年度培育課程及活動之辦理，並克盡職責，任期結束經考核表現優異者，給予住宿助

學金及優先住宿權之獎勵考核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考核項目計有活動辦理、樓長工作及其他事蹟等三項（如附表）。 

（二）由學務處宿舍服務組（以下簡稱宿服組）組長、宿舍輔導老師、宿自會會長，對

宿自會幹部進行考核評分，所得平均分數佔總分比重之 70%（會長不得自評）。 

（三）幹部實施互評（含各幹部對會長的評核），所得平均分數佔總分比重之 30%。 

三、考核成績區分男、女宿舍兩組，獎勵內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各組成績 

1.達特優者（至多三名），每名核予住宿助學金新台幣 20,000 元整之獎勵，並享

有次學年度 1年優先住宿權。 

2.達優等者，每名核予住宿助學金新台幣 10,000 元整之獎勵，並享有次學年度 1

年優先住宿權。 

3.達合格者，不核予住宿助學金之獎勵，但仍享有次學年度 1年優先住宿權。 

4.為不合格者，不核予住宿助學金及次學年度 1年優先住宿權之獎勵。 

（二）等第依成績高低定之，獎勵名額得依當年度預算及宿舍空床率調整之。 

四、宿自會得依實際需要置無給顧問以協助宿舍自治事務推動，顧問職責及權益如下： 

（一）顧問職責依「元智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會組織章程」第十四條規定行之。 

（二）顧問權益：擔任顧問期間表現優異，經學務處考核確有實蹟者，核予次學年度 1

年優先住宿權之獎勵。 

五、擔任幹部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，經幹部常務會議決議，送交宿服組輔導，經輔導仍無改

善者得予以免職，並即取消住宿權： 

（一）對於轄屬責任區樓層事務不予處置者。 

（二）無故未出席幹部常務會議 3次以上或請假 5次以上者。 

（三）無故未參加學務處辦理之培訓課程 2次以上者。 

（四）不參與宿自會活動 2次以上者。 

（五）前述二～四項累計達 5次者。 

六、幹部因免職而缺額時，由宿服組視實際需要辦理補選。 

七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
 

附表 

 

元智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考核表 

基本資料  □男宿自會 □女宿自會 

姓名  系級  學號  

擔任職務  服務樓層  寢室號碼  

事蹟說明 

活

動

辦

理 

40% 

簡述工作內容  

工作重點與特色  

心得與反思  

樓

長

工

作 

40% 

簡述工作內容  

工作重點與特色  

心得與反思  

其

他

事

蹟 

20% 

簡述工作內容  

工作重點與特色  

心得與反思  

考評人簽章  成績  

 

附件 



 

元智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培育與考核流程圖 

 

 

住宿補助金

NT$10,000+1 年

優先住宿權 

住宿補助金

NT$0+1 年優先

住宿權 

住宿補助金

NT$0+無優先住

宿權 

開始

住宿生報名 
參加甄選 

通過甄選 

進入宿舍自治會幹部團隊 
參加幹部訓練－新舊幹部交接 
（法規、案例、經驗傳承） 

幹部 
培育課程 

辦理活動 

學年結束前 
參與考核 

幹部互評 
30% 

 特優 優等 不合格

住宿補助金

NT$20,000+1 年

優先住宿權 

結束 

否

是

擔任幹部期間工作不力 
經幹部常會決議 

送交學務處輔導（一個月為限） 

經學務處輔導 
是否改善 

否

是 免職 

合格 

宿服組組長、宿輔老師及會長考核 
70% 


